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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兒童有使用自己母語(客語)教育權利（一） 

■案例摘述 

    陳女士與先生家住苗栗縣，都是客家人，她女兒從小

在客家庄長大，所以在家說的就是華語及客語(母語)。然

這學期女兒上國小一年級，沒想到一開學學校本土語言僅

有開立閩南語課，且納入學期成績，小孩因此害怕上這堂

陌生語言的課程。經陳女士了解情形，係學校開會因師資

因素決議，逕將客語及原住民語改屬選修不納入成績，且

只有閩南語納入評量成績。 

    對此，兒童是否可自由選擇本土語言課程？而學校此

項決議是否有違反兒童公約權利內涵？ 

■爭點 

學校未調查學習意願，限定學生必須選讀閩南語課程，且

只有閩南語納入評量成績，該校作法可能牴觸《兒童權利

公約》(CRC)哪些原則精神？ 

■說明與解析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 30條規定：「在種族、宗教或語言

上有少數人民，或有原住民之國家中，這些少數民族或

原住民之兒童應有與其團體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

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並舉行宗教儀式、或使用自己



的語言之權利，此等權利不得遭受否定。｣有關本條之

規範主要係為保障少數族群兒童能享有其自身文化權，

並重申「文化多元性｣乃人權核心之一。 

二、所謂「使用自己的語言」並不意謂對於兒童之教育應完

全使用其所屬族群的語言，但兒童權利委員會曾呼籲

部分國家應更重視提供少數族群兒童選擇接受母語教

育的權利，例如對於中國透過「雙語教育｣政策，變相

剝奪西藏兒童母語受教，降低西藏人民母語教育機會

與文化認識，抑或英國對於北愛爾蘭人民所提供之母

語教育之限縮等，均有表示關注；同時委員會建議應當

保護這些兒童使其免受歧視，並確保他們能在平等基

礎上接受教育。 

三、綜上，本案例有關學校剝奪兒童使用自己母語受教之權

利，該等行為或作法，不符合本條公約保障少數族群兒

童享有其充分學習自身文化與使用所屬族群語言權利

之規範。  

 

 

 



案例二：兒童有使用自己母語(客語)教育權利（二） 

■案例摘述 

    學校因客語少數腔調(大埔、饒平、詔安)之師資不足、

教學資源缺乏，以致開設本土語文課程(客語)時，為順利

開課，遊說原欲選客語少數腔調之兒童及其家長改選讀四

縣腔或海陸腔。此舉，已影響客語少數腔調之傳承與推廣，

校方類似作法是否已違反兒童自由選擇母語〈客語腔調〉

之受教權是否有違反學生權利？  

■爭點 

學校未依兒童自由選擇母語〈客語腔調〉之學習意願，可

能牴觸 CRC哪些原則精神？ 

■說明與解析 

一、 《兒童權利公約》第 30條規定：「在種族、宗教或語

言上有少數人民，或有原住民之國家中，這些少數民族

或原住民之兒童應有與其團體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

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並舉行宗教儀式、或使用自己

的語言之權利，此等權利不得遭受否定」。 

二、 所謂「使用自己的語言」並不意謂對於兒童之教育應

完全使用其所屬族群的語言，而是國家應更重視提供少

數族群兒童選擇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且保護這些兒童



使其免受歧視，並確保他們能在平等基礎上接受教育。 

三、 綜上，本案例有關學校老師剝奪兒童自由選擇母語

〈客語腔調〉之受教權，該等行為或作法，已不符合本

條公約保障少數族群兒童享有其充分學習自身文化與使

用所屬族群語言權利之規範。  

 

 

 

 

 

 

 

 

 

 

 

 

 

 



案例三：落實客語向下扎根與保障兒童學習母語之權

利—以客家兒童電視節目為例 

■案例摘述 

    為引發兒童學習客語的興趣，落實客語向下扎根，109年

度由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製播客家兒童電視節目「阿

迪牯!遊客記」，運用媒體影音生動豐富之視覺效果，融入現

代生活化情境客語及音樂律動童謠素材，節目腳本以客家委

員會新版幼幼客語闖通關教材為基底延伸，設計符合 3 至 6

歲幼童學習之現代生活日常客語、情境對話之節目內容，並

呼應教學素材內容編寫歌謠，包含新創、經典童謠改編，增

加活潑度，藉此創造客家及非客家兒童接觸客語之機會，輕

鬆學說生活客語。  

■爭點 

 一、製播客家兒童電視節目宗旨為何？ 

 二、此舉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中哪些原則精神？ 

■說明與解析 

 一、語言是文化的根本，文化會影響語言的發展，而文化若

是沒有語言的輔助，將會面臨凋零，從而逐漸消失。研

究結果顯示，客家語言於 13 歲以下的年齡層嚴重地凋

零中，為了保護臺灣多元語言及文化，激發學齡前幼兒

學習客語的動機，傳承客家語言勢在必行，推行的場景

不該僅限於家庭或教室，應讓兒童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學



以致用，並延續、傳承語言文化，創造多元價值。根據 

《客家基本法》第 3 條，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與各

族群語言平等。人民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接近使用公

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障。以本案例為例，

客語既明定為國家語言之一，人民以客語作為傳播資源

之權利自應予以保障，政府支持以客家語言製播電視節

目深具正當性，且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17 條規定

之「適當資訊之獲取」。客家委員會委託商業電視臺製

播客家兒童電視節目，藉此鼓勵幼童學習客語，提升兒

童客語之聽、說能力，並落實客家語言往下扎根之政策

理念，符合保障客家媒體近用權。 

 二、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 17條規定，締約國體認大眾

傳播媒體之重要功能，故應確保兒童可自國內與國際各

種不同來源獲得資訊及資料，尤其是為提升兒童之社會、

精神與道德福祉及其身心健康之資訊與資料。同條揭示

鼓勵大眾傳播媒體對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童在語言方

面之需要，予以特別關注。上開條文開宗明義確立「大

眾傳播媒介之重要功能」，對此，兒童權利委員會特別強

調媒體對於「促進與維護兒童權利及協助實現公約原則

與標準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包括提供兒童表示意見

的機會及透過傳播提升兒童權利意識等。本案例中，透



過商業電視臺製播客家兒童節目，保障兒童學習客家語

言之權利，除符合公約第 29 條所示，教育目標強調國

家價值、文化及語言之多樣化，而媒體應扮演輔助推廣

之角色，更合乎兒童權利委員會與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皆認同國家應採取之積極措施，包括立法、行政與司

法措施以確保該等權利不受侵害，及提供少數族群兒童

選擇接受母語教育之權利。 

 

 

 

 

 

 

 

 

 

 

 

 

 



案例四：當「兒童」成為主要宣傳受眾對象 

■案例摘述 

    傳統報紙媒體如《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及《蘋果日報》等四大報，多以成年人為主要受眾對象，而

以學齡兒童作為主要受眾對象的報紙媒體並不多有。又，

2015年某篇以探討臺灣四大報紙集團為例的文章，在分析批

判傳統報紙的角色時提到：「長期來報紙一直是新聞界的龍

頭，也是最主要的新聞供應者，並因此賺取廣告費用。但因

為報紙的速度自然比不上網路，自然讓報紙失去速度的優

勢。」有鑑於此，為讓客語向下扎根並宣傳推廣 109年度的

初級客語認證暨報名資訊，客委會於 109 年 5 月 22 日於發

行量約 100,000份的《國語日報》頭版下方，刊登 109年度

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報名日期暨認證日期廣告；並於 109 年 5

月 23日至 6月 5日期間，以「多一種語言 多一種能力」為

主打標語的 banner 形式刊載客語認證相關報名訊息在「空

中英語教室」電腦、手機版及「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中，

其中「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原預估於 14天的宣傳走期中之

曝光數為 5,000,000，實際曝光數則為 5,682,435。 

 



■爭點 

  一、 選擇於《國語日報》、「空中英語教室」電腦、手機版   

       及「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宣傳初級客語認證暨報名   

       資訊的用意為何？ 

 二、 此舉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中哪些原則精神？ 

 三、 傳播媒體在此事件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說明與解析 

  一、《國語日報》自民國 44年 8月 29日成立國語日報社股

份有限公司並成為獨立的社團法人以來，深受許多年

輕讀者的喜愛。過去也持續舉辦眾多與兒童相關的各

項競賽活動，例如：「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國

語日報兒少好樣人物選拔」、「國語日報社小記者徵

選」…等。為啟發兒童學習客語的動機和喜好，並全力

宣傳 109 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特選擇擁有眾多兒

童讀者且具正面媒體形象的《國語日報》作為平面媒體

的行銷通路之一。而自 1962 年開始於臺灣發展的「空

中英語教室」雜誌，長期亦受到許多學習第二外語的年

輕讀者喜愛。隨著新媒體的廣泛運用，2007 年起開始

推出網路版的有聲電子書，越來越多年輕世代透過線



上平台學習第二外語，此次也透過「空中英語教室」電

腦及手機版的訊息投放，希望將「多一種語言 多一種

能力」的訴求以及初級客語認證報名期限延長的資訊，

宣傳讓更多喜愛學習第二語言的年輕讀者周知。另，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成立於 1996年，起初為臺灣

相當知名的電玩論壇，後將探討內容延伸至動畫、電影

等相關內容，目前為華人最大的遊戲及動漫社群網站，

受眾年齡層更跨越不同世代。為增加 109 年度的初級

客語認證暨報名資訊的曝光度，特選擇以顯明的主視

覺意象輔以「多一種語言 多一種能力」的標語，置入

網站內頁 banner，意圖快速吸引網站使用者的目光。           

  二、根據《兒童權利公約》中，第 17條「適當資訊之獲取」

中，表示應確保兒童可自國內與國際各種不同來源獲

得資訊及資料，尤其是為提升兒童之社會、精神與道德

福祉及其身心健康之資訊與資料。在本案例中，就宣傳

推廣 109 年度的初級客語認證暨報名資訊之平面媒體

清單中，相較於受眾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的「自由時

報」、「蘋果日報」「聯合報」、「今周刊」…等報章雜誌

而言，「國語日報」擁有相對多的學齡讀者，從這些以



學齡讀者為主要受眾對象角度出發，宣傳初級客語認

證的相關資訊，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17條中確保

兒童可自國內來源(平面媒體)獲得資訊之規定。又由

於探討話題屬性之故，兒童亦是「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

之主要受眾對象之一; 「空中英語教室」電腦、手機版

更觸及眾多喜愛學習第二語言的年少族群。以上這些，

都是以「兒童」作為主要宣傳受眾對象考量的例子。 

  三、在本案例中，在發行量約有 100,000份的「國語日報」

刊登頭版半版的宣傳廣告，意圖以最快的速度吸引讀

者的目光。除了傳統的平面紙媒外，亦包含新興的電子

媒體。以「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為例，在網路平台快

速散布傳播的特性下，該宣傳在僅僅 14 天的走期中，

一共累積超過 2,000 的點擊數，實際曝光數也超越原

先的預估數。顯見新興傳媒在訊息傳播上的立即性及

流通性。而傳播媒體在此事件中，亦充分扮演了訊息傳

遞者的角色。 

  

 

 



案例五：培養兒童對自身文化、語言認同及對自然環

境的尊重 

■案例摘述 

    為提升兒童瞭解六堆客家文化及提升學習環境教育興

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每年在立春後以「稻作」為主題，

推出了一系列農事體驗課程，帶領親子深入親近土地，從

農事的體驗課程中，認識早期六堆客庄重要經濟作物-稻米

生長歷程，由蒔禾、踔田、割禾到礱穀碾米的農事工序；

也讓親子共同來參與食農教育及認識傳統六堆稻作文化，

培養親子對自身文化認同。園區同時也利用客庄水圳生態

區的建置，並藉由專業環境教育老師與團隊帶領，結合夜

間生態導覽解說生物多樣性及環境生態保護間的關係，利

用環教活動讓親子共下來瞭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如何透過

棲地改善來復育火焰蟲，以培養親子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爭點 

一、 台灣社會從農業轉型到工商業及在全球化浪潮影響之

下，對客家社區經濟及人口變遷情形產生重大影響，

以致於威脅到整個客家社區的環境生態及傳統文化產

業能否繼續延續的問題？ 

二、 此舉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中哪些原則精神？ 

 前言：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 

         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 

         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人權指  

         標。 

 《兒童權利公約第 29 條》 

1.締約國一致認為兒童教育之目標為： 

（a）使兒童之人格、才能以及精神、身體之潛能獲得   

     最大程度之發展。 



（b）培養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揭櫫各 

     項原則之尊重。 

（c）培養對兒童之父母、兒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 

     與價值觀，兒童所居住國家之民族價值觀、其原 

     籍國以及不同於其本國文明之尊重。 

（d）培養兒童本著理解、和平、寬容、性別平等與所 

有人民、種族、民族、宗教及原住民間友好的精 

神，於自由社會中，過負責任之生活。 

（e）培養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 

1. 締約國承認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有從事適合 

其年齡之遊戲與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參加文化

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 

2. 締約國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活之 

權利，並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以及休

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說明與解析 

一、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以下簡稱為園 

    區)辦理親子農事學堂讓親子們體驗赤腳走在田地上貼  



    近土地的感覺，瞭解每天桌上的米怎麼長出來的，園  

    區辦理親子農事學堂在 3月中邀請民眾種下秧苗，經 

    過 120天轉變為金黃稻穗，再邀請親子來收割、傳統 

    脫穀及紮禾稈體驗。過程中，先祭拜田頭伯公展現客 

    家人敬天愛物態度，接下來由家長帶著小朋友拿起鐮 

    刀一起下田割禾，跟著環教老師學脫穀，雖是辛苦的 

    工作，卻得到了寶貴的體驗與知識。從親子農事經驗 

    瞭解食農教育和食安的關係，現場也透過客語教學及 

    客庄農家習俗解說來瞭解客家傳統交工生產模式及稻 

    作文化，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透過辦理多 

    元的體驗活動，積極推廣客家文化，以吸引更多親子 

    客群親近園區，提供親子豐富的文化、藝術、娛樂以 

    及休閒活動選擇，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活 

    之權利。同時也落實《客家基本法第 1條》之立法宗 

    旨。 

二、另，園區為強化休憩環境並落實傳統客庄水域生態環 

    境為主軸，增加植栽原生化及複層化，營造平原水圳 

    生物資源場域，逐步與田園生態地景區串聯，活化並 

    利用園區既有田園生態環境空間，透過各種動植物的 



    棲地營造、在地物種計畫性撫育、與六堆社區及機關 

    學校進行廣域的跨域合作及資源連結等模式，串接人 

    文及自然生態場域，提供民眾完整體驗六堆客庄田園 

    生態及水圳生活的休憩空間場域，以作為環境教育及 

    區域多元主題性套裝體驗遊程規劃素材，達到落實 

   《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締約國承認兒童享有休息及 

    休閒之權利；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與娛樂活動之 

    權利，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同 

    時也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活之權 

    利，並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以及休閒 

    活動之平等機會。 

三、 火焰蟲是環境指示生物之一，牠們生存在生態環境良 

好的地方，如河流、湖泊、濕地、稻田、森林等，這

些地方共同的特點就是草木繁茂，較為濕潤，沒有燈

光的干擾和農藥的污染。園區利用體驗、解說與棲地

說明，營造遊客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並透過六堆地區

的自然及文化資產提供深入且專業的解說及環教老師

的引導與環境教育活動的融入，提供親子不同層次與

程度的體驗。同時藉由解說服務與環境教育，啟發親



子對地方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尊重，提升環境保護

的意識，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29 條》兒童教育之

目標須培養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案例六、兒童享有親近多元文化權利 

■活動理念 

臺灣客家文化館設有一個常設館、五個特展室，利用多元豐

富的展演手法並定期更新特展展示，以提供各項藝文展示演

出及教育推廣之場域，並結合周邊客庄的生活環境體驗，辦

理春節活動、民俗節慶、傳統文化、環境教育相關主題性活

動，另透過多媒體影音劇場影片播放，傳達客家文化內涵。 

為了讓客家文化扎根，本館每年皆有辦理以兒童為主體的活

動，如「客家㧡擔成長禮」，邀請國小應屆畢業生透過「奉茶」、

「智慧巾加勉」、「㧡擔傳承」三大主題體現客家精神，讓孩

子再次感謝師長諄諄教誨，透過智慧巾繫上勉勵孩子用智慧

面對人生的難題，最後用㧡擔象徵著過去客家先人辛勤與重

任的精神交付給後生的期許；如「遊尞夏令營」活動，邀請

國小孩童參加本館 1日活動，利用各式創新有趣活動讓兒童

從玩中學認識館內的展示，進而瞭解及欣賞客家文化，甚至

激起學習客語的興趣；除此之外，我們環境教育課程亦針對

不同年齡兒童設計 30 套適齡適性課程，開放給學校團體預

約，並定期辦理隨到隨上體驗課程，期培養新一代了解多元

文化與包容性，以推動無形文化保存。另每年會辦理親子文



化體驗課程，主要是透過親子間的互動體驗，讓兒童於體驗

客家文化之餘，更能增進親子間感情，使兒童得到良好的發

展，如辦理青農返鄉故事分享暨天然水果芋園手作體驗、藺

草歷史暨編織體驗讓親子透過手作體驗拉近感情並對客家

文化更能加深記憶。 

另本館在推廣客家文化時，除為客家人訂作一個認知自身語

言、宗教、文化平台外，亦透過融入多元文化元素特色展示

及活動，吸引更多非客家族群參觀，如「喜事連連—客家婚

俗」特展，引導觀眾認識臺灣客家傳統婚俗，同時也呈現原

住民族、新住民、閩南族群等部分婚俗文化，透過臺灣多元

文化展現，傳達文化互相尊重理念，讓孩童了解多元文化存

在。 

博物館服務社會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服務，為了發揮教

育推廣功能，我們更每年定期邀約特偏遠與偏遠程度高之學

校孩童參訪本館及體驗課程，對這些孩童文化學習資源是奢

侈品，期待透過這些活動提升這些孩童文化接觸權利。 

■說明與解析 

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 30條「在種族、宗教或語言   

    上有少數人民，或有原住民之國家中，這些少數人民 



    或原住民之兒童應有與其群體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 

    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並舉行宗教儀式、或使用 

    自己的語言之權利，此等權利不得遭受否定。」，本中   

    心成立係為保存客家文化，進而推廣客家文化，透過 

    展示定期的推陳出新，除讓客家兒童有機會更深入了 

    解屬於自己的文化語言，並更有自信地說出客語，此 

    外展示設計更包含多元文化元素，讓非客語兒童透過 

    參觀本館認識臺灣多元文化存在，進學會包容文化間 

    差異，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30條精神。 

二、本中心為讓客家文化向下扎根，透過結合客家文化教育 

    課程，辦理多場以兒童或親子為主藝文活動，如遊尞夏 

    令營、客家文化體驗活動、農事學堂…等，讓孩子透過 

    活動參加進而接近了解本土文化，且每年定期邀約偏遠 

    程度高之學校孩童，讓這些孩子們有參加文化平等權利， 

    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31條第 2項「締約國應尊重並 

    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活之權利，並應鼓勵提 

    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以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